e AN IR SRR A P
113 & % 3 518215
SO A RERFECRBFRET
(= 2 %

LIVAE R TF R DR R LR AT AL (13 R 3
% 35046%.) > AFx ILiS (113#&%'&”’“ 63855) » ik

FPoO R FRES TCUEY R AT o HiAHACT
B 2

OQJ LRI BRI BRI Fia TR £ 4
LR WRZNE T ek PR & BUATLER G AITE

2 HT%*L TH AR > ded A AT R G H AT 4

E] o

dek2 S XU dok 2 e B E AT R H LT o
522

—~$ﬁr&i§\ﬁﬁ,%wﬂ I EAF Lt Hknes 4 g

PFE 2 e 2R BT A2 E L Ap e o WS dov i
(=) "ErPEEFHF- 52237474 Fafe o FE R OO %
OOR051H# 232 5 FiF s B 5 2597, > il
Dl F R T RRIISESY B R P4 AR FFT O
OFOOK05 1232 5 BT B b 2 39 o
(=) #FHIAH7 T2 OO 2B F AT 20 o
\géagtﬁizn
(=) #A2F2LEFIEEL P P 257 G F T
T o drdE R A LR AN ERE L ZHT o AP
ERFRAZE (32mIler o1 —?%’34349%i~ %4374
Bos 4431515 ) o VZETR TN B F T 20
Boagtk 0 B !/‘;‘ﬂ\ jf;\"?i’%zr')a—-— ’;E?'P:,\Ii' ’1:34\
2o P E - OB KEFE AT LRAZ

£



(

—_—

(

(z)

[SX)

)

f—; ’1“-');‘1{ ’ lﬁh
954‘£)§p,
P e OO0*T5 » &

2186%

%*,i],i_xp{;)

f
¥ 321
=A% 23

GIHJ

e LA

l'+

BERBERE S FFF

178w B2 & Bl

A FEWASHLZ Faa F TG B iER
ZMEFE BEEZITHRZIBEFTZRIT F ¥ ih
Eii

wdp ABII3EDS? X p 211372 5P

(i

7

~~

ik

B EGAVE - 2B TR PR
ﬁlpﬁﬁakiﬁﬁﬁ
AEREIELEURETERS &
VARG BBEP BT

A€ EE

R
SR
FAP L
($%) %
SR
L2 i3
4 3
Moo oH
EAR
Bt

‘g&x‘i

J
H

f’l’

N WITCHUi%ﬁB*”"*—?PE?% ey

— P 1o

D4
T~

L3

% 231

@%ﬁﬂt (ﬁxrg = 107TE B L e 4

%459 ~

A

2 A
l'+

EEE | B NS
Z s

~~

A WA R PR R #BPE\

*EFE

il

RBEEE
% 178 2 )
 7r e g %U%?‘%ﬁi
T TR
Farzpe

AL /,

:l,i

o
7o
L}t

(U
e

/\Jrﬁ_ugi?@;/\

- ¥

\f"r:a'

=

&
BE,HTJ ’ j‘_ﬂg/\‘kﬂ—/\ |—7‘

kW~ AE
9 i I —
BIRE 0 BIRE TR A

B BEP REE R I‘agz » g

-~ | -\
TS |

g

e

%

 KAMLU PRAPATSORN + SRIMAO NIPAWADEE - THAVEERA
PAN WITCHUR: 52 % 4% % 2 9

Tj‘%@‘}ﬂ?@’l’é——“—? éé%"%ﬁfﬂ}:\azt’ﬁ ; é"f

CRpTe

L4

e

BRI
T 54813% ~ 109#

~ 45315 4 &E%%)oﬁ%AW??
7% * KAMLU PRAPATSORN ~ SRIMAO NIPAWADEE -~ THAVEERAPA

-

%, m

R I
u@ﬁtomﬁﬂhwp&xﬁgﬁ
fﬁ’@ﬁﬁmﬁo

A#E Rt ES

?W%a,tma4r@@a

’f@:
)
= ¥
» 7 e

_-l—.'fj’



ﬂﬁ@ﬁ@é%ﬁ%’m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i

ki
?%

FI TR PR FEEREE - SR A6 E B

"”’Tégf”%?ﬁfxﬁﬁﬁﬁ’%fﬁ%

et #$ﬁ¥%€;\%§%ﬁ°

= R fEIRe

(- ) #HEF R * sgpg o R e Bt 2 e s A e
FeAg Wifez o b FRRETE P BHERL

T W

T
;1

L—.u

~ B m‘iﬁx‘ﬁ%ﬁfi NEEANES LA ST

il

N
(=

S TITE L EERREE PN PR S
SR AREREEATY > F kAR R I8E H 2 T R A

24 T o
(=) TP hsri® » B pEhkiFiA ﬁ s Rz 0 2iE % 38
2 1%l AmEEF P2 o544 i
» SR L E RGP i e
) o BAR A 2o e B r i
%70 BRI EFE F44915 5238 ~ %37 ~ 545

Whan e}
>~

ﬁ\
=
JQ

6

z:% w{

o~ I

278
7{) ,1‘5:_11?;?% /i J‘Z'IF’E_L"‘?O

tm: .:;-;s:
>

J=4

ek (RER) o PFERARS D F AR
# - B 113 =& 12 c
NEF D e ES S
Nt r AP ERARE o

w,_
?NOO

ER AR
¢ ¥ B 113 =& 12 : 18
o F = Pl P
ﬂ%?@Jé%%Iﬁ

UHW%&éﬁiéw%%)

r RN R R Y EA D S XA
??l Fl ’ @I EJ‘]“‘L‘”); EP}{I‘IJ ) }T« ]’ii%ﬂ..,'_ givl‘}‘—rajﬁ o _"}‘?‘;{E
zg_?\_—}% ) 7‘T~H,:v [e]

‘$%m§%UE<%Q%FLLﬁﬁ&Einwﬁﬁﬁ

vkﬂﬂﬁiim#’%B*%W#&tiiﬁ A=20p N 0w AR

e



SR REAFERE S WAL R E D A2

_ o

Kﬁ»fi .
FEMBE BT RBEFREETALNRE
113# & i F % 35046%%
AR 2 OO0 9 28% (x®m00=0200PF 2£)
iw R OOEOOOR0050
ExeF® OO® OOR 00053+ 2 3
B & 5- s 0 200000000055
Jﬂ%ﬁﬂ%-&wﬁls%=ﬁﬁﬁ& S E AR DT Wk
B EFEEIRT AT EEL ST
o REF
_\z,QQ&r] 4} %%?fﬁéégﬁfé&;g,ﬁﬁagg"&%/‘i
B R ORAR TR F] P OO‘&OO}P" 05.1182.32. 5 &
# & H 2 k2ot 3§ T4/ KAMLU PRAPATSORN (= f,aLK
-+ ) ~ SRIMAO NIPAWADEE (T #S-+ ) ~ THAVEERAPAN WITCH
U (™ #T*+) 1%63%%}1_35]%%#3—4—? R -1 = G S
BEMELE » F 0753745 (T R) 1,300~ 0 2 OO
“‘#M%OOmJ-? RER S ES R AR L R R
o fR H EREARKRE > X FEAREARIISETY 5P 2
3%84\ Fw L ba o d 2 QO#&%E ﬁf K~ 4 R s
Pk FaE BEREPIIREZE REFHFLP L LA
LE -
S RERED R ERAPEAS AL 7R
fzﬂ_;y%:"' Hrfe iE iE
-~ FPREPERETF O ARRL OO M AP B KT PEE
A K& ‘SA ST EL Y A A RApE 0 T R EBGRR
2 EBFEEF CRIFRIELET Fo o AGAAE I E3
Bz pd 2T RApE - H PRI LRE -
S TE 0 GPEAESR2IEFIE TR GBI AYFEL

\



FL A B S HLA I do% 22, 000 Ak
S i’bﬁlkﬁ 75";1'"’,,;}'%72 A~ eﬁl | 4e
2% o A Bl A)E 53802 1% 1w ~ % 38iF %3255 L

Z N RANEFDEFDLESEHFAZ o

<
H
M
3
o
L
5
-
i,
[as Pt
O
O —
.y |
s}

v # 3, B 113 # 8 ’ 22 2

.
g

2 "%‘if‘é’m“\j&_ H‘? 'k/\‘}
PRS2 BE 10 ¥ ’b-”"%‘ui% "

SERERBAPERE L E > GRBE LRI AER AT 42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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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82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冠綸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046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訴字第638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所載「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應補充更正為「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起，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條文中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置而言，如提供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場所，而媒介則係居間仲介之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第4374號、第4431號判決參照），另該條所規定媒介與容留之犯罪態樣，固不以兼有為限，如有其一，罪即成立，若兼有之，仍應包括構成一罪，媒介之低度行為為容留之高度之行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95年度台上字第321號判決參照）。
（二）核被告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其媒介性交之低度行為，應各為容留性交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自民國113年5月某日至113年7月5日之期間內，各容留證人KAMLU PRAPATSORN、SRIMAO NIPAWADEE、THAVEERAPAN WITCHU陸續與不特定之男客為性交之行為，其中被告就圖利容留同一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行，各係基於藉此牟利之同一目的，分別於密接之時間及相同之地點所為，主觀上各係基於單一之圖利容留猥褻之犯意，所侵害者復均為社會法益，客觀上各舉動之獨立性均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各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
（四）又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9、453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分別容留證人KAMLU PRAPATSORN、SRIMAO NIPAWADEE、THAVEERAPAN WITCHU等3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易行為而牟利，依前揭判決意旨，應論以數罪。是被告所為3次妨害風化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背社會善良風俗，藉此謀取利益，所為有所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其犯後態度尚屬良好，併兼衡本案犯行所生危害、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素行、前案紀錄有妨害風化之同質性案件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並就此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 項定有明文。扣案之手機1支，屬被告所有，且為犯本案犯行所用，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二）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現金新臺幣2,000元，經被告於警詢中自述係向客人收取之費用（見偵卷第16頁），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 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5046號
　　被　　　告　乙○○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鎮○○○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意圖營利，基於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容留、媒介之犯意，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容留並媒介KAMLU PRAPATSORN（下稱K女）、SRIMAO NIPAWADEE（下稱S女）、THAVEERAPAN WITCHU（下稱T女）等3名泰國籍成年女子，於上址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易，每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300元，乙○○從中抽取500元牟利，其餘則歸當次實施性交易服務之女子所有。嗣員警接獲民眾檢舉，遂喬裝顧客於民國113年7月5日23時8分許前往上址，由乙○○接待員警，K女帶領員警進入上址包廂並準備提供性交易服務之際，員警當場表明身分而查獲。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訊據被告乙○○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K女、S女、T女於警詢中所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錄音暨譯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罪嫌，扣案之2,000元被告自承為其犯罪所得，手機1支則用於招攬客人、聯絡小姐之用，請分別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 萬元以下罰金。以
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82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冠綸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5046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訴字第638號），經被告

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共參罪

，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所載「承租位於桃園市○○區○○

      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應補充更

      正為「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起，承租位於桃園市○○區○○

      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條文中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置而

      言，如提供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場所，而媒介則係

      居間仲介之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第4374

      號、第4431號判決參照），另該條所規定媒介與容留之犯

      罪態樣，固不以兼有為限，如有其一，罪即成立，若兼有

      之，仍應包括構成一罪，媒介之低度行為為容留之高度之

      行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

      2186號、95年度台上字第321號判決參照）。

（二）核被告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

      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其媒介性交之

      低度行為，應各為容留性交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自民國113年5月某日至113年7月5日之期間內，各容

      留證人KAMLU PRAPATSORN、SRIMAO NIPAWADEE、THAVEERA

      PAN WITCHU陸續與不特定之男客為性交之行為，其中被告

      就圖利容留同一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行，各係基於藉此牟

      利之同一目的，分別於密接之時間及相同之地點所為，主

      觀上各係基於單一之圖利容留猥褻之犯意，所侵害者復均

      為社會法益，客觀上各舉動之獨立性均甚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各

      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

（四）又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

      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

      （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

      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

      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

      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

      ，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

      ，自屬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

      台上字第459、453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分別容留證

      人KAMLU PRAPATSORN、SRIMAO NIPAWADEE、THAVEERAPAN 

      WITCHU等3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易行為而牟利，依

      前揭判決意旨，應論以數罪。是被告所為3次妨害風化犯

      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背社會善良風俗，

      藉此謀取利益，所為有所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其犯後態度尚屬良好，併兼衡本案犯行所生危害、犯罪之

      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素行、前案紀

      錄有妨害風化之同質性案件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

      行刑，並就此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

      第38條第2 項定有明文。扣案之手機1支，屬被告所有，

      且為犯本案犯行所用，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　

（二）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

      之1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現金新臺幣2,000

      元，經被告於警詢中自述係向客人收取之費用（見偵卷第

      16頁），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第450條第1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

    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 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5046號

　　被　　　告　乙○○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鎮○○○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意圖營利，基於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容留、媒介之犯意

    ，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

    易之場所，容留並媒介KAMLU PRAPATSORN（下稱K女）、SRI

    MAO NIPAWADEE（下稱S女）、THAVEERAPAN WITCHU（下稱T

    女）等3名泰國籍成年女子，於上址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

    易，每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300元，乙○○從中抽取500元

    牟利，其餘則歸當次實施性交易服務之女子所有。嗣員警接

    獲民眾檢舉，遂喬裝顧客於民國113年7月5日23時8分許前往

    上址，由乙○○接待員警，K女帶領員警進入上址包廂並準備

    提供性交易服務之際，員警當場表明身分而查獲。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訊據被告乙○○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

    K女、S女、T女於警詢中所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

    、錄音暨譯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女子與他

    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罪嫌，扣案之2,000元被

    告自承為其犯罪所得，手機1支則用於招攬客人、聯絡小姐

    之用，請分別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

    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 萬元以下罰金。以

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82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冠綸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046號），本院受理後（113年度審訴字第638號），經被告等自白犯罪，合議庭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所載「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應補充更正為「於民國113年5月間某日起，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條文中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置而言，如提供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場所，而媒介則係居間仲介之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第4374號、第4431號判決參照），另該條所規定媒介與容留之犯罪態樣，固不以兼有為限，如有其一，罪即成立，若兼有之，仍應包括構成一罪，媒介之低度行為為容留之高度之行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95年度台上字第321號判決參照）。

（二）核被告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容留以營利罪。其媒介性交之低度行為，應各為容留性交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自民國113年5月某日至113年7月5日之期間內，各容留證人KAMLU PRAPATSORN、SRIMAO NIPAWADEE、THAVEERAPAN WITCHU陸續與不特定之男客為性交之行為，其中被告就圖利容留同一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行，各係基於藉此牟利之同一目的，分別於密接之時間及相同之地點所為，主觀上各係基於單一之圖利容留猥褻之犯意，所侵害者復均為社會法益，客觀上各舉動之獨立性均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各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

（四）又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9、453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分別容留證人KAMLU PRAPATSORN、SRIMAO NIPAWADEE、THAVEERAPAN WITCHU等3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易行為而牟利，依前揭判決意旨，應論以數罪。是被告所為3次妨害風化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背社會善良風俗，藉此謀取利益，所為有所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其犯後態度尚屬良好，併兼衡本案犯行所生危害、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素行、前案紀錄有妨害風化之同質性案件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並就此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 項定有明文。扣案之手機1支，屬被告所有，且為犯本案犯行所用，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二）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現金新臺幣2,000元，經被告於警詢中自述係向客人收取之費用（見偵卷第16頁），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 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5046號

　　被　　　告　乙○○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鎮○○○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意圖營利，基於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容留、媒介之犯意，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號1樓之3之房屋作為提供性交易之場所，容留並媒介KAMLU PRAPATSORN（下稱K女）、SRIMAO NIPAWADEE（下稱S女）、THAVEERAPAN WITCHU（下稱T女）等3名泰國籍成年女子，於上址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易，每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300元，乙○○從中抽取500元牟利，其餘則歸當次實施性交易服務之女子所有。嗣員警接獲民眾檢舉，遂喬裝顧客於民國113年7月5日23時8分許前往上址，由乙○○接待員警，K女帶領員警進入上址包廂並準備提供性交易服務之際，員警當場表明身分而查獲。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訊據被告乙○○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K女、S女、T女於警詢中所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錄音暨譯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媒介以營利罪嫌，扣案之2,000元被告自承為其犯罪所得，手機1支則用於招攬客人、聯絡小姐之用，請分別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 萬元以下罰金。以

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